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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兹有许昌舒美鞋业有限公司来我中心申请办理国有土
地使用权转移登记，土地位于：尚集开发区南端原 107 国
道东 （现文峰路北段），东至：中亚汽车弹簧厂，西至：
107 国道，南至：中兴锻造有限公司，北至：汽车传动轴
总厂。用途为工业用地，面积：12495 平方米，土地证
号：许县国用 〔1997〕 第 05140 号。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规定，经初步审定，我中心拟对该国有土地使用权办

理转移登记。现对拟登记事项进行公示，如有异议，请自
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许昌
市建安区不动产登记中心。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异议不成
立的，我中心将予以登记。

联系电话：0374-5115176 联系人：李晓华
许昌市建安区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0年5月27日

关于许昌舒美鞋业有限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转移登记公示

因经营需要，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直属分公
司许昌服务区垃圾清运项目招商已批准实施，现进行招
商。

项目地址：京港澳高速公路 716公里处许昌服务区
项目名称：垃圾清运及垃圾池环境卫生管理。
1.有意向者请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6 月 1 日来京港澳高

速 716公里处许昌服务区西区办公室领取招商资料。
2.联系人：林滨 联系电话：13569488821
3. 服 务 区 所 在 党 支 部 纪 检 委 员 ： 孙 鹏 联 系 电 话 ：

13903749000
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直属分公司许昌服务区

2020年5月27日

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直属分公司许昌服务区垃圾清运项目招商公告

许昌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374—2968259
单位地址：许昌市学府街西段

禹州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所
联系电话：0374—8136889
单位地址：禹州市滨河路中段 487号

长葛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374—2516908
单位地址：长葛市东区二号楼 138室

鄢陵县残疾人就业办公室
联系电话：0374—7750899
单位地址：鄢陵县合欢路税务局服务大厅 3楼

襄城县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374—3871728

单位地址：襄城县八七路中段（原质监局院内）
魏都区残疾人联合会

联系电话：0374—2361177
单位地址：魏都区人民路 18号

建安区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374—5116979
单位地址：建安区市民之家一楼大厅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残联分会
联系电话：0374—3375299
单位地址：尚集镇芙蓉大道金融大厦 501室

许昌市残疾人联合会经济开发区分会
联系电话：0374—8581682
单位地址：延安路与瑞祥路交叉口开发区管委会 635室

许昌市残疾人联合会东城区分会
联系电话：0374—2959059
单位地址：学院路与新兴路交叉口东区管委会 1163 室

许昌市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地址及联系方式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民政部、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六部门联
合发布的《关于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更好促进残疾人
就业的总体方案》（发改价格规〔2019〕2015 号）、《财政部关于
调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2019 年第
98 号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
费申报表〉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2019 年第 49 号公告）等规
定，为全面落实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和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以下简称“残保金”）征收有关政策，进一步方便缴费人，优
化营商环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政策变化内容
（一）实行分档征收政策
自 2020 年 1月 1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对残保金实行分

档减缴政策。其中，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达到 1%
（含）以上，但低于我省规定比例 1.6%的，按规定应缴费额的
50%缴纳；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在 1%以下的，按规
定应缴费额的 90%缴纳。

（二）小微企业暂免征收政策
在职职工总数 30人（含）以下的企业，暂免征收残保金。

（三）明确征收标准上限口径
残保金征收标准上限，按照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 2 倍执

行。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按照所在地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
员平均工资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加权计算。

（四）合理认定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形式
用人单位依法以劳务派遣方式接受残疾人在本单位就

业的，各级残联所属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在审核时要相应
计入并加强动态监控。派遣单位和接受单位在审核前要协
商一致，将残疾人数计入其中一方的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人

数和在职职工人数，不得重复计算。2020 年 5 月底之前（以后
每年为 1 月底之前），劳务派遣单位要到税务登记地的残疾人
就业服务机构，申报本单位上年度派遣残疾职工情况。

（五）纳入社会信用评价体系
对未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且拒缴、少缴残保金的用人

单位，将其失信行为录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二、审核、申报事项
用人单位每年应当根据本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在

规定时间内进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和申报缴纳残
保金。

（一）审核、申报时间
为进一步方便缴费人，2020 年度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审核和申报缴纳残保金的时间均为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每年度审核本单位上年安排残疾人就业情
况，以及申报缴纳上年的残保金，以后各年度均按以上期限
执行。

（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机构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由各级残联所属的残疾人

就业服务机构负责，中央驻许单位，市直的机关、社会团体、
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等到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审核；其
他单位到税务登记所在地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审核。

（三）调整残保金缴费申报表
根据残保金征收管理新政策，国家税务总局将分档征

收、征收标准上限口径及小微企业暂免征收政策在残保金缴
费申报表中进行了规范。

（四）催报催缴工作
根 据《残 疾 人 就 业 保 障 金 征 收 使 用 管 理 办 法》（财 税

〔2015〕72 号文件印发）第二十六条规定，每年征收期结束后，

主管税务机关需与财政部门对接，将上一年度征收期内已进
行费种认定且未申报残保金的用人单位数据，书面提交同级
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
纳的，除补缴欠缴数额外，还应当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
5‰的滞纳金。

有关审核方式、申报流程、需提交的资料等，与以往年度
相同，可在相关网站查阅。

三、其他事项
（一）以后年度有关审核和申报征收事项按照此公告执

行，如有政策变化以通知或文件为准。
（二）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用人单位可向税务部门纳税服

务大厅、12366 纳税服务热线咨询申报缴纳残保金相关事宜；
向各级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咨询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
核相关事宜。

国家税务总局许昌市税务局
许昌市财政局

许昌市残疾人联合会
2020年5月20日

国家税务总局许昌市税务局 许昌市财政局 许昌市残疾人联合会

关于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和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有关事项的公告

根据 《民政部公安部关于加强生
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身份查询和照料
安置工作的意见》 规定，现将暂时滞
留在许昌市魏都区社会福利中心的 4
名受助人员情况公示如下：

1. 王 德 正 ，男 ，救 助 编 号
2014102801，2014 年 10 月 27 日由救助
站工作人员在街头接回救助，智力残

疾，经多方寻亲至今未果。
2. 李 国 庆 ，男 ，救 助 编 号

13121305，2016 年 1 月 20 日由救助站
工作人员在街头接回救助，疑似精神
障碍，经多方寻亲至今未果。

3. 崔 留 振 ，男 ，救 助 编 号
20160618，2016 年 9 月 18 日由救助站
工作人员在街头接回救助，智力残疾，

经多方寻亲至今未果。
4. 白 予 峰 ，男 ，救 助 编 号

12051502，2016 年 1 月 20 日由救助站
工作人员在街头接回救助，肢体残疾，
经多方寻亲至今未果。

现进行公告，如有知其亲者请与
许昌市魏都区民政局联系。

联系电话 ：0374-5056218 0374-
5056179。

寻亲公告

白予峰崔留振李国庆王德正


